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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訴，南投縣福興段434、407-1、406-2地號

等3筆國有土地疑遭違法占用並興建私人招

待所等情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

本案緣於陳訴人向本院訴稱：南投縣長許○華家族

疑以「福興社區發展協會」名義，申請政府補助經費興

建社區活動中心；另「三玄宮」為許○○先生所開設之

宮廟，該廟右方4樓建物為許○華之招待所。該宮廟及

招待所分別占用南投縣南投市福興段434、407-1、406-2
地號等3筆國有土地（下稱系爭國有土地）。案經本院於

民國（下同）112年11月6日前往現地履勘，聽取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（下稱國產署）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簡報並

詢問相關人員，113年6月6日詢問南投縣政府相關單位、

國產署中區分署及南投辦事處相關主管人員，嗣後再分

別向南投縣政府及國產署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業經調查

竣事。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

一、南投縣南投市公所以該市「福興社區發展協會為舉辦

各項大型活動及供民眾集會使用」為由，擬於系爭434
地號國有土地上興建社區活動中心，於83年間報經南

投縣政府轉陳原臺灣省政府同年10月22日函准依都市

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將該筆土地由農業區土

地專案變更為社教用地，並經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84
年4月24日函復該所辦竣都市計畫變更後依土地法第

26條規定申辦撥用。惟南投市公所嗣後提出都市計畫

送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（下稱都委會）審查通過，

並於85年7月17日公告實施後，該所卻未依規定申辦

撥用系爭434地號國有土地，亦未依都市計畫興建社

區活動中心，任由私人於該筆土地上興建寺廟「三玄



2

宮」及其他附屬建物，顯有怠失。

(一)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：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

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：

（第4款）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

重大設施時。」第42條：「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，

應視實際情況，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：一、

道路、公園、綠地、廣場、兒童遊樂場、民用航空

站、停車場所、河道及港埠用地。二、學校、社教

機構、社會福利設施、體育場所、市場、醫療衛生

機構及機關用地。三、上下水道、郵政、電信、變

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。四、本章規定之其他公

共設施用地。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

當之公有土地。」

(二)據國產署提供地籍資料，重測前南投市小半山段119
之1地號，屬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，面積55,861平方

公尺，土地所有權原為臺灣省，管理機關為原臺灣

省政府地政處。另依南投縣政府提供資料，南投市

公所因該市福興社區發展協會為舉辦各項大型活

動及供民眾集會使用，擬興建社區活動中心，案經

臺灣省社會處80年7月12日社五字第31840號函復該

府同意備查在案。惟因119之1地號屬都市計畫農業

區土地，與原臺灣省訂定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第27
條規定不符，同時為配合臺灣省基層建設第二期四

年計畫重大建設，南投市公所遂以興建社區活動中

心需要為由，於83年間報經南投縣政府轉陳1原臺灣

省政府同年10月22日函准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
項第4款規定，專案變更南投（南崗地區）都市計

1 南投縣政府83年9月23日八三投府建都字第124805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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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內農業區部分土地（即119之1地號內部分土地）

為社教用地，案經原臺灣省政府83年10月22日准予

照辦2，並經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84年4月24日3函復

南投市公所同意依法定程序辦理變更為機關(即社

教)用地，並請該所辦竣都市計畫變更後依土地法

第26條規定申辦撥用。

(三)嗣南投市公所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

及上開原臺灣省政府83年10月22日函辦理「變更南

投（南崗地區）都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社教用地

案）」，迭經南投市都委會83年11月10日第2次會議、

南投縣都委會84年8月31日第146會議、原臺灣省都

委會85年1月10日第500次會議審查通過後，於85年
2月公告實施，並由119之1地號分割出同段119之8
地號（面積1491.63平方公尺）土地，變更為社教用

地，於87年2月2日完成登記，嗣因臺灣省政府功能

業務與組織調整，於88年9月14日登記為中華民國

所有，管理機關為國產署，復因辦理地籍圖重測於

95年1月3日改編為系爭434地號國有土地。惟據南

投縣政府表示，上開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，南投市

公所並無依程序申辦撥用系爭434地號國有土地，

亦未依計畫興建社區活動中心，當時沒有辦理撥用

及興建社區活動中心之原因，因為年代久遠，人事

更迭，無法得知。

(四)此外，南投縣政府同樣以「因應南投市福興社區發

展協會舉辦各項大型活動及提供社區民眾集會使

用之需」為由，於87年6月10日陳報4原臺灣省政府

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專案變更南

2 原臺灣省政府83年10月22日八三府建四字第85642號函。
3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府84年4月24日八四第三字第24500號函。
4 南投縣政府87年6月10日八三投府建都字第79766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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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（南崗地區）都市計畫內農業部分土地（即119
之1地號部分土地，面積6,527平方公尺）為機關用

地，興建社區活動中心，案經原臺灣省政府87年7
月18日准予照辦5，並經南投市都市計畫委員會88年2
月2日第1次會議審查通過，惟歷經921地震後未再

依程序辦理，未完成都市計畫法定程序，故仍為農

業區。嗣因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，119
之1地號於88年9月14日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，管理

機關為國產署，復因辦理地籍圖重測於改編為南投

縣南投市福興段407地號，該地號再於97年5月23日
分割出系爭407-1地號國有土地(面積6,265.90平方

公尺)。系爭407-1地號毗鄰未登錄土地，嗣於95年7
月間完成登記為同段406地號後，再分割為系爭406-
2地號國有土地(面積444.52平方公尺)。

(五)系爭國有土地上現況有寺廟「三玄宮」、構造物、

廁所等。其中寺廟「三玄宮」做為選舉投開票所使

用。依現存檔案資料，無法查知當時是否有建物存

在及做何使用。又據南投縣政府表示，寺廟「三玄

宮」係依據內政部90年9月28日台（90）內民字第

9073805號令發布「未辦理登記寺廟補辦登記作業

要點」規定，於91年3月29日向南投市公所申請寺

廟登記，經該所轉陳南投縣政府於91年4月11日核

發（91）投民廟補字第016號寺廟登記證。依91年3
月29日南投縣寺廟登記表，三玄宮建築時間為82年
元月，有關寺廟登記表上所載建築時間係承辦人員

依廟方自行填寫時間登錄，並無三玄宮建築時間之

證明文件。南投市福興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82年3

5 原臺灣省政府87年7月18日八七府建四字第162113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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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12日，會址原為南投縣南投市吉利路126號6。而

南投市列管社區活動中心計16所，惟並未設置南投

市福興社區活動中心。另系爭407-1地號國有土地上

原有1棟4層建物並無申請建築執照，據「三玄宮」

廟方表示，該建物於82年3月興建，111年2月28日
自行拆除。

(六)另依南投市公所112年3月25日市工字第1120007478
號函說明，該所無相關財產登記，亦即系爭407-1地
號上原有1棟4層建物非該所財產，亦無該案件相關

補助經費。南投縣社區活動中心有少部分是過去地

方仕紳為設立集會及活動場所，自行籌措經費興建，

多為無建、使照建物，多年後捐給各鄉(鎮、市)公

所作為公有社區活動中心使用；近年新建之社區活

動中心則全數為公部門籌措經費於公有土地興建，

列為各鄉(鎮、市)公所財產。該建物並非南投市公

所興建。該所查無私人新建社區活動中心案例，也

沒有因此變更都市計畫案。

(七)綜上，南投市公所以該市「福興社區發展協會為舉

辦各項大型活動及供民眾集會使用」為由，擬於系

爭434地號國有土地上興建社區活動中心，於83年
間報經南投縣政府轉陳原臺灣省政府同年10月22日
函准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將該筆土

地由農業區土地專案變更為社教用地，並經原臺灣

省政府地政處84年4月24日函復該所辦竣都市計畫

變更後依土地法第26條規定申辦撥用。惟南投市公

所嗣後提出都市計畫送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（下

稱都委會）審查通過，並於85年7月17日公告實施

6 第5屆第2次會員大會變更會址為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三段945號(福興里集會所)，聯絡地

址為南投縣南投市吉利路342-9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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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該所卻未依規定申辦撥用系爭434地號國有土

地，亦未依都市計畫興建社區活動中心，任由私人

於該筆土地上興建寺廟「三玄宮」及其他附屬建物，

顯有怠失。

二、南投縣南投市公所依行為時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

理辦法第21條有關租用國有土地需繳納之使用時間證

明文件規定，出具系爭434地號、407-1地號等2筆國有

土地實際使用時間之證明文件，雖非無據，惟該所僅

憑該市福興里辦公處函送申租人提供之不實切結書

及里辦公處證明書，未要求當事人出具航照圖或自行

調閱航照圖進行套繪比對，確認該2筆土地實際使用

之時間，即予以草率核發該2筆土地係於「82年7月21
日前即已建築使用」之證明文件，自有未洽。

(一)國有財產法（89年1月12日修正）第42條第1項：「非

公用財產類不動產之出租，得以標租方式辦理。但

合於左列各款規定之一者，得逕予出租︰（第1款）

原有租賃期限屆滿，未逾6個月者。（第2款）民國82
年7月21日前已實際使用，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

金者。（第3款）依法得讓售者。」財政部90年9月3
日訂定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」第18條
第1項：「依本法第42條第1項各款規定逕予出租之

對象如下：（第1款）第1款為逕予出租或接管前已

出租之原承租人或其繼受人。（第2款）第2款為現

使用人。但地上有非國有建築改良物時，為該改良

物所有人。」第21條第1項：「依本法第42條第1項
第2款規定申請租用非公用不動產者，應檢附下列

實際使用之時間證明文件。但出租機關得審認實際

使用時間者，免予檢附：（第1款）租用建築基地：

戶籍證明、房屋稅繳納證明、水電費收據或其他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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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。」7

(二)依南投縣政府查復，許○○於90年6月6日檢具南投

市公所90年5月23日90投市民字第11984號函作為時

間證明文件，並具結其為系爭434地號土地上鋼筋

加強磚造樓房及系爭407-1地號土地上磚造平房建

物所有權人，向國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申請承

租該2筆國有土地。南投市公所出具90年5月23日函

作為時間證明文件，是依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

管理辦法租用國有土地「需繳納的時間證明文件」

相關規定辦理，但其並非唯一條件，尚有其他可資

證明的文件，所以該所是被動接受民眾提出申請。

另該所係依該市福興里辦公處90年5月10日函送許

○○90年5月10日之切結書及里辦公處90年5月10日
投市福興字第51號證明書辦理，但因年代久遠及留

存的檔案資料並無法得知當時是否有進行現場查

證。而該所查無為其他民眾出具證明文件，俾向國

產署承租國有土地之案例。

(三)經查許○○所附切結書載明：「一、本人現使用座

落南投縣南投市小半山段119之8、119之2地號國有

土地2筆，……已建磚造平房及鋼筋加強磚造樓房

各乙棟，……，該2棟房屋係立切結書人於民國82
年7月21日前自建……。」另福興里辦公處證明書

亦載明：「本里里民許○○先生……所有座落本市

小半山段119之1、119之8地號2筆土地上之房屋確

係該員所有自建，且於民國82年7月21日前即已建

築使用，屬實無誤，……。」南投市公所90年5月23

7 本條文迭經修正並移列為第22條，110年3月3日修正最新條文為：「依本法第42條第1項第2
款規定申請租用非公用不動產者，應檢附下列實際使用之時間證明文件。但出租機關得審

認實際使用時間者，免予檢附：（第1款）租用建築基地：戶籍證明、房屋稅繳納證明、水

電費收據、建物所有權狀影本、建物登記謄本、門牌證明書、政府機關於中華民國82年7月21
日前攝製之圖資或其他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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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函略以：「許○○先生為承租國有基地申請核發

證明乙案，……所有座落本市小半山段119之1、119
之8地號土地上之房屋，據其切結及貴辦公處證明

係為許先生自建，且於民國82年7月21日前即已建

築使用，爰為證明……。」

(四)本院為釐清事實，爰請南投縣政府提供系爭國有土

地於 82 年前後 5 年內攝製之航照圖進行比對發現，

82 年（含）以前拍攝之航照圖中，系爭 434 地號國

有土地上並無建物，而依 83 年以後拍攝之航照圖，

系爭 434 地號國有土地上始有出現建物（即現今之

「三玄宮」），再依 84 年拍攝之航照圖，於上開建

物左側之系爭 407-1 地號國有土地上另有新建之 4
層樓建物。據此，許○○90 年 5 月 10 日之切結書

及福興里辦公處證明書所載，系爭 434、407-1 地號

等 2 筆國有土地係於 82 年 7 月 21 日以前即已建築

使用之事實，存有疑義。

(五)為求審慎，本院復請國產署比對上開南投縣政府提

供之航照圖，經該署查復略以：「本署中區分署南

投辦事處……比對該等航照圖結果……，83 年 9 月

27 日（83P084_3120）拍攝之航照圖本案土地始明

顯有建築使用。是承租人申請承租時所附時間證明

文件（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90 年 5 月 23 日 90 投市民

字第 11984 號函，……）與航照圖套繪結果不符，

無法審認主體建築改良物三玄宮於 82 年 7 月 21 日

前已建築使用本案土地，未符國有財產法第 42 條第

1 項第 2 款規定……。南投辦事處將於 113 年 8 月 31
日前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……第 45
條規定及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五、其他特約事項

（十五）約定撤銷或終止本案土地基地租約，所繳

租金及歷年使用補償金不予退還…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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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綜上，南投市公所依行為時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

管理辦法第21條有關租用國有土地需繳納之使用時

間證明文件規定，出具系爭434地號、407-1地號等2
筆國有土地實際使用時間之證明文件，雖非無據，

惟該所僅憑該市福興里辦公處函送申租人提供之

不實切結書及里辦公處證明書，未要求當事人出具

航照圖或自行調閱航照圖進行套繪比對，確認該2
筆土地實際使用之時間，即予以草率核發該2筆土

地係於「82年7月21日前即已建築使用」之證明文

件，自有未洽。

三、系爭國有土地於83年起遭私人興建寺廟「三玄宮」，

嗣後並陸續興建4層樓建物及其他附屬設施等大型違

建，明顯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、農業發展條例第3
條第12款及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，南投市公所明

知卻未主動查報，任其長期違規使用；南投縣政府於

111年9月22日函請南投市公所查報系爭國有土地上之

違建未獲回報，卻未予續追，嗣本院立案調查並通知

該府於112年11月6日現勘後，該府始於同年10月26日
再函請南投市公所查報，期間相隔已逾1年；南投市

公所嗣於112年11月8日完成查報予南投縣政府，該府

僅於113年1月10日函送違章建築拆除裁處書予「三玄

宮」，嗣後即未採取相關積極作為，迄本院通知該府

於同年6月6日到院接受詢問後，該府乃於同年6月3日
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裁處「三玄宮」新臺

幣（下同）6萬元整罰鍰。南投縣政府及南投市公所

就系爭國有土地遭違規使用之查處作業，均有怠失。

(一)都市計畫法第51條：「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

地，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。但得繼續為原

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。」第79條第

1項：「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，或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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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建造、採取土石、變更地形，違反本法或內政部、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，當

地地方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

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6萬元以上30
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拆除、改建、停止使用或恢

復原狀。不拆除、改建、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，

得按次處罰，並停止供水、供電、封閉、強制拆除

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，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

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。」

(二)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：「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：（第12
款）農業使用：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、森林、

養殖、畜牧、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

使用者。但依規定辦理休耕、休養、停養或有不可

抗力等事由，而未實際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

等使用者，視為作農業使用。」第32條第1項：「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對農業用地之違規使用，應加

強稽查及取締；並得併同依土地相關法規成立之違

規聯合取締小組辦理。」第69條第1項：「農業用地

違反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規定

者，應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規定處理。」

(三)建築法第25條第1項：「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

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。……」第86條：「違

反第25條之規定者，依左列規定，分別處罰：一、

擅自建造者，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，

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；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。

二、擅自使用者，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

罰鍰，並勒令停止使用補辦手續；其有第58條情事

之一者，並得封閉其建築物，限期修改或強制拆除

之。三、擅自拆除者，處1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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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拆除補辦手續。」第97條之2：「違反本法或基

於本法所發布命令規定之建築物，其處理辦法，由

內政部定之。」

(四)內政部101年4月2日修正發布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
條：「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，為建築法適用地區

內，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

給執照方能建築，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。」第3條
第1項：「違章建築之拆除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建築機關執行之。」第5條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

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，認定必須拆除者，應即拆除

之。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，通知違建人於收到

通知後30日內，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

照。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

執照手續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應拆

除之。」第11條之1：「（第1項）既存違章建築影響

公共安全者，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

期拆除；不影響公共安全者，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

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。（第3項）既存違章建築之

劃分日期由當地主管機關視轄區實際情形分區公

告之，並以1次為限。」

(五)南投縣政府為確立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，訂有「南

投縣政府處理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權責劃分及

作業要點」。依該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，主政單位經

調查結果，無違反主管法令者，得予以結案；已違

反主管法令，應逕予裁處或移送裁罰單位裁處。另

依「南投縣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計畫」第1點規定，

違章建築之查報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由各鄉（鎮、

市）公所指定人辦理。第3點規定列管拆除違章建

築之拆除優先排序，第一優先執行拆除案件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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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配合中央（國土規劃）或該府政策（含縣長

列管重大案件）或專案性計畫，應立即拆除之違章

建築。（2）妨害公共安全或公共交通，有發生立即

重大危險之虞之違章建築。（3）配合司法機關執行

拆除之違章建築（含檢調單位及監察院列管案件）。

（4）施工中經制止不從且依法不得補辦建築許可

之新違章建築。（5）嚴重破損、有礙觀瞻或有立即

影響公共安全之違章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。第二優

先執行拆除案件為：（1）經消防主管機關認定有妨

害消防避難設施之違章建築。（2）配合高速公路主

管機關，拆除高速公路兩側大型樹立廣告物。

(六)詢據南投縣政府表示，系爭國有土地上現況有寺廟

「三玄宮」、構造物、廁所等，因未至該府申請建

築執照，查無興建日期。上開地上物不符農業發展

條例第3條第12款農業使用暨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

行細則第29條第1項：「農業區為保持農業生產而劃

定，除保持農業生產外，僅得申請興建農舍、農業

產銷必要設施、休閒農業設施、自然保育設施、綠

能設施及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。……。」之規定，

惟因無民眾檢舉情事，尚無列管違章建築資料可稽。

另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，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

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，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。

系爭434地號國有土地作寺廟「三玄宮」使用已違

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，南投縣政府111年9月22
日函請南投市公所查報違章建築，然當初是以該土

地上之4層樓建物招待所為查報標的物，該所承辦

人於同年9月底至現場勘查時未見該4層樓建物，認

為該建物已拆除便未回報南投縣政府。嗣南投縣政

府再於112年10月26日函請該所查報系爭土地上之

違章建築，該所遂於同年11月8日查報完成並檢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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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報通知單予南投縣政府及國產署。

(七)南投縣政府接獲南投市公所違章建築查報通知單後，

即於112年11月22日函送「南投縣政府違章建築補

照通知單」通知「三玄宮」違反建築法第25條規定，

擅自建造建築物，請廟方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，依

建築法令規定，申請補辦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，如

取得使用執照請向該府辦理結案，逾期不辦或補辦

建造執照手續不合規定，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
條規定，依法通知拆除。嗣該府於113年1月10日函

送「南投縣政府違章建築拆除裁處書」予「三玄

宮」，同年6月3日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裁

處6萬元整罰鍰。有關違章建築之後續拆除，該府

將依「南投縣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計畫」第3點列管

拆除違章建築之優先排序規定辦理。另因「三玄宮」

為該府登記有案之寺廟，存在已久，為南投市福興

里信仰中心，具有教化勸善，安定人心作用，該府

（民政處）將依「南投縣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

變更處理原則」規定積極輔導其合法化。

(八)按南投縣政府雖表示，系爭國有土地上現況有寺廟

「三玄宮」、構造物、廁所等，因未至該府申請建

築執照，查無興建日期；又依91年3月29日南投縣

寺廟登記表，三玄宮建築時間為82年元月，有關寺

廟登記表上所載建築時間係承辦人員依廟方自行

填寫時間登錄，並無「三玄宮」建築時間之證明文

件等語。然依該府提供系爭國有土地於82年前後5
年攝製之航照圖比對結果，83年以後拍攝之航照

圖，系爭434地號國有土地上始有出現建物（即現

今之「三玄宮」），再依84年拍攝之航照圖，於上開

建物左側之系爭407-1地號國有土地上另有新建之4
層樓建物。顯見系爭國有土地於83年起即遭私人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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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寺廟「三玄宮」，嗣後並陸續興建4層樓建物及其

他附屬設施等大型違建。

(九)系爭國有土地遭私人興建大型違建，顯已違反建築

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，應依同法第86條及違章建築

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處理，惟南投縣政府卻表示「因

無民眾檢舉情事，尚無列管違章建築資料可稽」等

語。惟該2筆國有土地係經南投市公所以興建社區

活動中心為由報經南投縣政府於83年9月23日轉陳

原臺灣省政府同意後辦理後續都市計畫變更相關

事宜，系爭國有土地在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期間（82-
88年）遭占用興建大型違建，該所卻毫無所悉，顯

不合理；況該所曾於90年5月23日出具系爭國有土

地於82年7月21日前即已建築使用之證明文件，供

許○○向國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申請租用，縱

「無民眾檢舉情事」，該所亦早已知悉系爭國有土

地遭私人興建大型違建之情事。

(十)另南投縣政府表示，該府於111年9月22日函請南投

市公所查報違章建築，該所稱當初是以該土地上之

4層樓建物招待所為查報標的物，該所承辦人於同

年9月底至現場勘查時未見該4層樓建物，認為該建

物已拆除便未回報南投縣政府等語。然依南投縣政

府111年9月22日函主旨：「為辦理貴轄（南投巿）

福興段434地號、407-1及406-2等地號土地疑涉違章

建築一案，如涉違反建築法等情事，惠請貴所依規

查處……。」係函請南投市公所就系爭國有土地如

涉違反建築法情事，依該違建違規樣態查處報府；

系爭國有土地合計面積高達8,202.05平方公尺，遭

大型違建占用超過20年，除上述4層樓建物外，尚

有「三玄宮」及其他附屬之大型違建，該所當時未

能確實予以查報，洵有未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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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此外，系爭國有土地遭私人興建寺廟「三玄宮」、4
層樓建物及其他附屬設施等大型違建，該等違建並

未捐給南投市公所作為公有社區活動中心使用，卻

占用社教用地及農業區土地，明顯違反都市計畫法

第51條及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，應依都

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辦理，惟南投縣政府111
年9月22日函請南投市公所查報違章建築，經該所

承辦人於同年9月底至現場勘查時未見4層樓建物，

即認為該建物已拆除便未回報南投縣政府。該府未

接獲南投市公所回報亦未採取相關作為，嗣本院立

案調查並通知該府於112年11月6日辦理現場履勘，

該府始於同年10月26日再函請南投市公所查報系爭

土地上之違章建築，期間相隔已逾1年。南投市公

所嗣於同年11月8日查報南投縣政府，該府僅於113
年1月10日函送違章建築拆除裁處書予「三玄宮」，

迄本院113年5月22日通知南投縣政府於同年6月6日
到院接受詢問後，該府乃於同年6月3日依都市計畫

法第79條第1項規定裁處6萬元整罰鍰。

(十二)綜上，系爭國有土地於83年起遭私人興建寺廟「三

玄宮」，嗣後並陸續興建4層樓建物及其他附屬設施

等大型違建，明顯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、農業發

展條例第3條第12款及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，南

投市公所明知卻未主動查報，任其長期違規使用；

南投縣政府於111年9月22日函請南投市公所查報系

爭國有土地上之違建未獲回覆，卻未予續追，嗣本

院立案調查並通知該府於112年11月6日現勘後，該

府始於同年10月26日再函請南投市公所查報，期間

相隔已逾1年；南投市公所嗣於112年11月8日完成

查報予南投縣政府，該府僅於113年1月10日函送違

章建築拆除裁處書予「三玄宮」，嗣後即未採取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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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積極作為，迄本院通知該府於同年6月6日到院接

受詢問後，該府乃於同年6月3日依都市計畫法第79
條第1項規定裁處「三玄宮」6萬元整罰鍰。南投縣

政府及南投市公所就系爭國有土地遭違規使用之

查處作業，均有怠失。

四、國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依南投縣政府提供系爭434、
407-1地號國有土地82年前後5年攝製之航照圖比對結

果，承租人申請承租時所附時間證明文件與航照圖套

繪結果不符，無法審認主體建物「三玄宮」於82年7
月21日前即已建築使用土地，未符國有財產法第42條
第1項第2款規定，並於113年8月29日通知「三玄宮」

因申租時附繳證件虛偽不實，依原租約約定自113年8
月29日起終止租賃關係；另申租中之系爭406-2地號土

地於82年7月21日以前亦無建築使用之情形，併案辦

理註銷申租案，南投辦事處允應依規定確實辦理後續

事宜。

(一)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45條：「承租人

申請承租，附繳之證件有虛偽不實時，出租機關應

撤銷或終止租約，所繳租金及歷年使用補償金不予

退還。」另國有土地於82年7月21日前實際作建築

使用，地上建築改良物經國產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

審核符合逕予出租規定後，訂定國有基地租賃契約，

並於簽訂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五、其他約定事項

第15點約定，承租人於申請承租所附繳證件或切結

事項有虛偽不實時，出租機關應撤銷租約，承租人

除應負法律責任及交還基地外，所繳租金及歷年使

用補償金等費用不予退還。

(二)據國產署表示，系爭407-1地號及434地號土地均為

原臺灣省有土地，於87年12月21日由國產署接管；

依90年6月6日列印之產籍資料，該2筆土地管理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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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均為待勘查，並無載明占用相關註記，是原管理

機關移交時無提供該2筆土地使用現況資料，該署

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無從得知接管時土地使用情

形，又因接管自臺灣省政府之土地數量龐大，接管

後尚未辦理該2筆土地之勘查或巡查。該署中區分

署南投辦事處為辦理許○○90年6月6日送件申請之

國有基地申租案，於同年7月4日至系爭土地現場辦

理勘查，始知該2筆土地遭「三玄宮」占用。故系

爭434、407-1地號國有土地辦理出租予「三玄宮」

前，該寺廟確實未取得國有土地合法使用權，另依

南投辦事處檔存資料尚無法得知地上建物是否為

私人招待所。

(三)系爭407-1地號及434地號土地，由許○○於90年6月
6日出租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，檢具南投縣南投市

公所90年5月23日90投市民字第11984號函作為時間

證明文件，並具結為系爭434、407-1地號土地上建

物所有權人，申請承租該2筆國有土地。南投辦事

處90年7月4日現場勘查結果，始發現系爭434、407-1
地號土地及毗鄰未登錄土地（嗣於95年7月間完成

登記為同段406地號後，再分割為同段406-2地號土

地）地上物狀況為磚造樓房、鐵皮棚房、磚造平房、

鐵架棚、金爐、水泥廣場、「三玄宮」正殿、水泥

地使用，使用人為「三玄宮」（屬寺廟用房屋）。

(四)為茲慎重，南投辦事處於90年8月30日8函告知南投

市公所，若前述90年5月23日函係經查證屬實，請

將申請人原送資料送南投辦事處續處，嗣該所同年

9月4日9函送南投市福興里辦公處證明書、切結書影

8 國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90年8月30日台財產中投字第0900008086號函。
9 南投市公所90年9月4日90投市民字第21782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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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，南投辦事處基於信任南投市公所公函所敘情事，

審查土地現況及時間證明文件符合逕予出租規定，

另依許○○90年5月10日、23日切結書，系爭434地
號等2筆土地及毗鄰未登錄土地之地上物係由其自

建並提供磚造平房予「三玄宮」廟會及福興里民宗

教信仰活動中心、福興里辦公處行政中心、福興社

區發展協會社會福利中心（社區媽媽教室、老人長

春俱樂部）使用，鋼筋加強磚造樓房供福興社區發

展協會辦公及地方辦理廟會活動場所之用，爰准予

訂定系爭國有土地國有基地租賃契約。

(五)嗣南投縣政府於112年11月13日函知南投辦事處民

眾檢舉疑似違章建築案，涉已出租之系爭434、407-1
地號土地及申租中之406-2地號土地，南投辦事處於

112年11月16日提供承租人資料，並請南投縣政府

查告系爭406-2地號土地地上建物是否涉影響公共

安全情節重大，或建議不予出租國有土地。嗣南投

縣政府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，以112年11
月22日函限期三玄宮申請補辦建築執照、再以113
年1月10日函通知三玄宮應拆除地上建物，執行拆

除時間另行通知，並仍請三玄宮依程序完成相關建

築許可補正事宜。該2函同時副請該府農業處、建

設處都市計畫科主管機關，查處有無違反土地使用

管制規定；惟南投辦事處迄未獲相關主管機關查報

有不符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農業使用之規定

暨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（下稱農

地農用）等違規情形或執行拆除地上物時間相關函

文，爰先通知「三玄宮」補辦建築執照申請核發土

地使用權同意書之相關規定，及告知承租人不得以

租約對抗主管機關取締。

(六)嗣南投辦事處經洽本院提供南投縣政府檢附之系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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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、407-1地號國有土地於82年前後5年攝製之航照

圖，並比對該等航照圖結果， 83 年 9 月 27 日

（83P084_3120）拍攝之航照圖該2筆土地始明顯有

建築使用。是承租人申請承租時所附時間證明文件

（南投縣南投市公所90年5月23日90投市民字第

11984號函）與航照圖套繪結果不符，無法審認主

體建物「三玄宮」於82年7月21日前已建築使用本

案土地，未符國有財產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規定。

南投辦事處業於113年8月30日台財產中投二字第

11325021210號函通知「三玄宮」因申租時附繳證

件虛偽不實，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

45條規定、及租賃契約書五、其他特約事項第15點
約定自113年8月29日起終止租賃關係，所繳租金及

歷年使用補償金不予退還。另比對南投縣政府提供

之航照圖結果，申租中之系爭406-2地號土地於82年
7月21日以前亦無建築使用情形，併案辦理註銷申

租案事宜。

(七)綜上，系爭434、407-1地號國有土地既經國產署中

區分署南投辦事處依南投縣政府提供82年前後5年
攝製之航照圖比對結果，承租人申請承租時所附時

間證明文件與航照圖套繪結果不符，無法審認主體

建物「三玄宮」於82年7月21日前即已建築使用土

地，未符國有財產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並於

113年8月29日通知「三玄宮」因申租時附繳證件虛

偽不實，依原租約約定自113年8月29日起終止租賃

關係；申租中之系爭406-2地號土地於82年7月21日
以前亦無建築使用之情形，併案辦理註銷申租案，

南投辦事處允應依規定確實辦理後續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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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三，提案糾正南投縣政府及該縣南投市

公所。

二、抄調查意見三，函請南投縣政府及該縣南投市公所議

處相關失職人員見復。

三、抄調查意見二，函請南投縣南投市公所確實檢討改進

見復。

四、調查意見四，函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確實檢討改進見

復。

五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（不含附表、附件、附錄）

及處理辦法，上網公布。

調查委員：林郁容

施錦芳

中 華 民 國 　 1 1 3 　 年 　 1 1 　 月 　 6 　 日

案名：南投縣福興段3筆國有土地疑遭違法占用案。

關鍵字：三玄宮、福興社區發展協會、違章建築、國有土地、

占用、都市計畫法、土地使用管制。


